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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公众对信息自由和知情的诉求，行政机关的职能保密和习惯保密，这二

者构成了我国现阶段失序性社会纠纷中舆论冲突的主要矛盾。这类舆论矛盾的解决

溢出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程序性和技术化范畴。信息自由权是基本人权，

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义务。作为一种国际趋势，最大限度公开是信息公开的基本原

则，由于公开与保密界限确定的复杂性，立法者应当尽可能将公开的范围明确化，

避免严肃的法律变成可以让政府机关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并选择 “重点公

开”内容的指导性意见。我国应当从信息公开的原则、信息主体范围、信息公开

手段、知情权救济机制等方面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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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并不是一个经典概念，信息自由权得以彰显也不过七十年历史。然而，信息
公开为政府的良治努力提供坦荡自如的施政魄力，也为公众的知情行为提供理性可行的规

范蓝本。我国制度建设正处于转型期，在社会层面力求通过合法的形式保障稳定，减少转

型风险。这就使得公共机构在职能保密或习惯保密的前提下维持稳定而导致制度惰性，但

要求知情的思潮有时会超越改革的视野，与寻求社会稳定的公权力形成分歧，导致失序性

社会纠纷频繁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讨论信息公开的法律价值，订立规范蓝本，

使知情立于法律，维权回归程序，信任出于透明，从而明晰保密和公开的模糊边界，寻求

可能的路径，对偏激保密采取审慎反思，对失序维权开始逐步矫正，对信息自由实施普遍

尊重，对法治政府进行不懈追求。

一、信息自由与信息公开

　　１９４６年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 ５９号决议申明：“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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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检测被联合国视为神圣的所有自由权利的试金石。”１９４８的 《世界人权宣言》第 １９
条对信息权作为人权的涵义进行了延伸，“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

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

想的自由”。１９６６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１９条规定，
“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抗时期不同阵营对人权的忽视引发了广泛的讨

论，１９９３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设立了联合国思想与表达自由特别报告员的职务。特别报告
员在 １９９８年的年度报告中清楚地表明，表达自由权包括获取国家所持有信息的权利，“寻
求、获得、传递信息的权利不容争辩地赋予国家一个明确的责任，即保障对信息，特别是

政府在各种存储和索取系统中所保有信息的获取权”。随后，地区性人权体系———美洲国家

组织、欧洲委员会、非洲联盟———都正式承认信息权。〔１〕

　　知情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意味着政府的义务。要实现知情权，其前提是信息公开的
法律认可。公民的知情权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的内在

要求，只有掌握巨大信息量的国家机关公开这些信息，公众的知情权才有可能实现，政府

公开化程度决定了知情权的实现程度。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建设民主法

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与衡量指标。

　　虽然信息权提出较晚，但对信息获取权提供保障的相关法律已存在两百多年。１７６６年，
瑞典就有了涉及信息公开的出版自由法；１８８８年，哥伦比亚的政治和市政组织法典允许个
人索取政府部门或政府档案中保管的文件；１９６７年，美国颁布了信息自由法。２０世纪 ７０、
８０年代，丹麦、挪威、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先后进行了信息权立
法。“１９９０年尚仅有１３个国家通过了信息权法，而到２００８年，这一数字猛增至７０个国家，
另有２０—３０个国家在积极审议此类法律。”〔２〕如今，联合国及欧洲、美洲的区域性人权机
构，都明确承认信息权作为基本权利的法律地位。在信息自由被广泛推崇的背景下，信息

权立法已经成为国际潮流。

　　我国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的知情权，但从宪法相关条文中可以解释出知情权。比
如，宪法规定公民有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监督、批评、建议以及申诉、控告、检举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而人民行使这一系列权利的基本前提是享有知情权；宪法

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而根据我国已审议通过的相关国际准则，完整的 “言论自由”的

内容，包括知情权和表达权。我国现有关于信息公开的规范主要集中于 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１日起
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散见于涉及检察系统、法院系统以及党的组

织和活动的法律和政策文件，迄今还没有基本法层面上的全国统一的信息公开法。立法本

身的不完善，加上已有法律规范也未能严格实施，以及自媒体时代信息源头传播方式的混

乱，近年来失序性社会性事件频繁发生。〔３〕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２９日，广东中山市由于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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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比·曼德尔：《信息自由：多国法律比较》，龚文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页。
失序性社会事件主要是指由利益涉及主体模糊，但诉求明确的针对覆盖范围广泛的机构、方针、政策组织起

来的集体对抗行动。其主要特征：一是利益诉求主体模糊，其组织能力、动员方式都有一定分散性，但聚集

效应明显；二是对社会治理秩序的较大危害；三是由于聚集效应形成负面的社会事件，导致集体行为无法在

专门化的司法或调解程序内得以解决，使得信息负面效应扩大，进而损害政府信用。



和相关就业组织应对方式僵硬，导致外来居民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并不明确和清晰，遂由一

起孩童纠纷引发成较大社会事件。同日，四川什邡发生了针对本地一起投资１０４亿元的钼铜
项目的抗议活动，尽管当地官方认为这是作为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什邡市历史上首个百亿级

投资项目，但当地民间的维权运动并未停止。从网络自媒体发布的视频和图片资料来看，

两地的抗议甚至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流血冲突。实际上，从上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失序性
社会事件密集发生，如广州新塘骚乱、乌坎村民维权、大连反对 ＰＸ项目的 “集体散步”。

这些集体行为都蕴含以下特征：一是反对基层政府的 “圈内决策”和争取自身利益；二是

对相关事件前期的程序不明、信息不明、权益受损表达集体愤怒；三是事件发生后公权力

方的处理仍然缺乏前期信息公开和事件处理信息公开，导致信息源头传播失真。

　　无论从信息权的保障还是从转型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出发，完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制
定基本法层面上的信息公开法，都是必要之举。而从比较法的视野，讨论信息公开法的重

要原则，勾划信息公开立法的国际趋势，无疑是探寻我国信息公开立法的有效途径。

二、信息公开的公理性原则：最大限度的公开

　　信息作为公共机构的资产，持有者负有公开的天然义务。所以，政府应以最低的收费、
最大的限度向要求获得信息的任何人提供信息。

　　国际非政府组织 “第１９条组织”〔４〕在 《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立法的原则》中提

出一套原则，确立了信息权立法的最佳实践标准。〔５〕其中第一条原则即为 “最大限度公

开”原则。

　　最大限度公开原则意味着信息权的外延必须广泛，既关系到相关信息和机构的范围和
种类，也关系到可能提出维权要求的个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文件表述非常明确：“公共

机构具有发布信息的义务，每一位公众都有相应的接收信息的权利；‘信息’包括公共机构掌

控的全部记录，且不限于任何保存方式。”〔６〕联合国于 ２００１年通过的 《奥胡斯公约》〔７〕

对信息所下的定义同样非常广泛，涵盖了 “书面、视觉图像、声音、电子或任何其它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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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条”是一个致力于保护和提高表达自由水平的国际民间组织，因为 《世界人权宣言》第 １９条为表达
自由条款而得名。该组织主要致力于推动信息自由和人权保障，其拟定并推广的 《信息自由立法的原则》被

广泛接受，原则中主要条款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所认可和采纳。

托比·曼德尔担当 “第 １９条组织”法律顾问时，阐释了关于信息权立法的一些国际性原则，其第一条
“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ｕｉ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即 “信息自由立法应当

以最大限度的披露为指南”。ＳｅｅＴｏｂｙＭｅｎｄｅ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ＲｉｇｈｔｔｏＫｎｏ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９，ｐ．２．
具体参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６日第５５届会议文件 （Ｅ／ＣＮ．４／１９９９／６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包括言论自由问题》第１２条：寻求和接收信息的权利，即：“人人都有权寻求、接收和传达信息，这样就使
政府负有保证提供信息的义务，特别是提供政府所拥有的，贮藏在所有各类贮存和取回系统———包括胶片、

缩微胶片、电子容器、录影和照片———的信息的义务。”此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第 ６０届会
议文件 （Ｅ／ＣＮ．４／２００４／６２）《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见解和言论自由权》第 ４７条重申了这一原则，将之作
为对不同国家人权考察的鉴定框架。

正式名称为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１９９８年 ６月在丹麦的奥胡斯市召
开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ＵＮ／ＥＣＥ）上获得通过，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生效。截至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已有 ４０个国
家 （包括欧盟）签署了该公约。该公约就以下与环境相关的三项权利制定了国际最低标准：获得信息的权

利，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诉诸法律的权利。



形式的全部信息”。当然，与该公约的目的相一致，其定义限定为关于环境的信息。《欧洲

理事会部长委员会建议书》（ＴｈｅＣＯ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８〕采用了更加审慎的方法，将 “官

方文件”广泛定义为 “以任何形式记录，由公共权力机构起草、获得或掌控的所有信息”，

但是其范围限定为与 “任何公共或行政功能”相关的信息，并排除了处于准备阶段的文件。

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法律对信息的定义都非常宽泛，同时也有少数国家根据使用情况对相

关信息的范围进行了限定。〔９〕

　　最大限度公开原则还意味着对公开与保密关系的特别把握。《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第

４条原则指出：“信息公开应成为准则，保密应被视为例外”，并具体要求：“对信息公开的

豁免，尤其在法律中，应予以谨慎规定，且其范围应在国际法所允许的程度以内。所有豁

免应服从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即当且仅当信息公开的潜在公共危害大于公共利益时才能适

用豁免”，“不公开信息的举证责任归于信息持有者”，“若新近拟定之文件因特殊原因被设

为保密或机密，在经过一段合理期限后也应采取措施使其完全公开”。

　　英国信息自由法通过界定公开与保密的界限来承担公共机构的公开义务，其法律操作

手段是原则上确认公共机构的信息都应该公开，但同时要排除例外信息。对于例外信息的

界定主要依据两方面因素：一是公共利益，信息公开不能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二是第

三方的利益，信息公开不能以损害公共机构和信息申请人以外第三方的利益为代价。例外

信息又分为绝对例外信息和一般例外信息。公共机构对绝对例外信息没有答复的义务；对

一般例外信息可以答复是否拥有，但有权拒绝透露内容。〔１０〕

　　美国信息自由法的主要目标是让公众 “知道他们的政府在忙些什么”。〔１１〕信息自由法中

公开的一般规定配合特定的免除公开规则，即通常所称 “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反映

了国会对公众知情权和政府必要信息保密需要之间的平衡。联邦最高法院在 ＪｏｈｎＤｏｅ．Ａｇｅｎｃｙ
ｖ．ＪｏｈｎＤｏｅＣｏｒｐ一案中指出，法律条款中为了确保政府职能不受干扰而设立的不予公开规定主

要是涉及 “保密文件”、“政府内部人事规则与制度”、“政府内部联系”和 “执法文件”。〔１２〕

　　我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１４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

查机制，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

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

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我国对

保守国家秘密建立了十分系统、十分严格的制度，除了保密法以外，国家安全法、军事设

施保护法、档案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刑法以及众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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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在新的信息与交流环境下促进表达与信息自由的建议书》（ＣＭ／Ｒｅｃ（２００７）１１）。此建议书系欧洲理事
会制定，该理事会是各个国家派一名部长组成部长代表委员会，就区域问题举行协商，建议书于２００７年９月
２６日在１００５次部长代表会议上通过。
前引 〔１〕，曼德尔书，第３７页以下。
张红菊：《英国信息公开制度及其特点》，《中国监察》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Ｕ．Ｓ．Ｄｅｐ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ｖ．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Ｐｒｅｓｓ，４８９Ｕ．Ｓ．７４９，１０９Ｓ．Ｃｔ１４６８（１９８９）．该案系美
国最高法院１９８９年案例 “美国司法部诉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案”，当时最高法院用这句话审慎而精辟地阐述

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实质。

赵正群、宫雁：《美国的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法学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有涉及保守国家秘密的相关规范。《条例》采用 “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提法，表

明信息公开必须在现有保密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而 “国家有关规定”过于宽泛，在实践中，

常被用作拒绝公开的理由。此外，《条例》还就未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的情

况规定了制裁措施。

　　由于保密文化的影响和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执法不严，即使是形式上对信息公

开申请的答复也做得不到位。条例实施一周年时，透明中国网刊载的 ４０个涉诉依申请信息
公开案中，时间合法的答复共计２５件，占６２．５％。其中当场答复５件，占１２．５％；法定期
限内答复１８件，占４５％；依法延期答复２件，占 ５％。而合法期间内未作任何形式的意思
表示共计１５件，占３７．５％。如果将大量未得到答复或得到了否定性答复但当事人放弃诉讼
的案件考虑进去，答复率更是不容乐观。同时，行政主体在受理中不出具任何回执或手续

的案件共计２２件，占到了案件总数的５５％。〔１３〕

三、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谁的信息应该公开

　　需要公开的信息通常是公共机构的信息，因为 “公共机构不是为自身掌握信息，而是

为公众的利益而代管信息”（《非洲表达自由原则宣言》第４条原则）。
　　 《奥胡斯公约》和 《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建议书》对公共机构的定义都很宽泛，认

为公共机构包括全国、地方和其它级别的政府，同时还包括 “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履行公

共职能或行使行政权力的自然人或法人”。“第１９条组织”对公共机构的定义是：必须涵盖
政府的各级和各个分支，包括地方政府、经选举产生的机构、法令委任下运行的机构、国

有化产业和公共企业、非部门性机构或半官方机构 （准非政府组织）、司法机构以及执行公

共职能 （例如公路维护或铁路线运营）的私人机构。这一定义以信息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为

界定公共机构的核心标准。如果私人机构所掌控的信息在发布后可能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如环境和健康）受到侵害的风险，那么这些私人机构也同样应该被划归公共机构，应该遵

从信息公开制度。〔１４〕

　　英国信息自由法对公共机构的定义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家医疗体系、公立学校、
警察部门等。其目的是增强政府部门工作的透明度，使其政策制订更加公平、民主和开放。

　　美国１９６７年信息自由法是妥协的产物。它只涉及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国会、司法系
统和最高行政首脑均不在其管辖范围。但是，美国国会和总统另有信息公开法律规范。在

国会的公开方面，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某些殖民地的议会就在议院里面设立了公众走廊，

以供民众和新闻记者旁听。现在，美国国会两院举行全体会议的全过程通常都是公开的，

只有涉及国家军事或外交机密时，会议才可以秘密举行。〔１５〕此外，法律还要求 “政府出资

出版或法律规定由政府出版的信息都应当公开”。１９３５年的联邦公报法要求政府出版发行
《联邦公报》，１９３８年联邦行政法典要求 《联邦公报》必须公开以下内容：（１）总统文件，
如公告、行政命令；（２）行政法规及其他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的文件；（３）行政法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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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洪涛：《依申请信息公开诉讼周年年度调查报告》，《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前引 〔１〕，曼德尔书，第３７页以下。
余凯：《美国国会与政府信息公开》，《人大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议案 （包括议案全文、提案机关的议项和听证会通知）；（４）行政许可申请期限和被取消的行
政许可等通知。联邦储存制法律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除非有明文规定规定以外，所有联邦政

府信息产品都要让联邦寄存图书馆索取；每个州和国会选区都要有联邦寄存图书馆以方便民

众查阅政府信息；所有联邦政府信息，无论何出版形式，都应免费提供给公众。〔１６〕而司法

系统则根据正当程序规则，遵循审判公开原则公开司法信息。美国宪法第６修正案：“在一切
刑事案诉讼中，被告人有权利得到公正陪审团的迅速、公开的审判……并被告之所受指控的性

质和原因；有权利与对方证人对质；有权利用强制程序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证人并得到辩护律

师。”获得 “迅速、公开的审判”是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审判公开的规则是通过一系列关于正

当程序含义的宪法解释性判例和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公开审判的立法来确立的。

　　我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２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
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因此，该条例适用的主体仅

仅是 “行政机关”，并不包括广义政府中的人大、政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团

体、国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检察系统、法院系统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散

见于其他法律、法规或者政策性文件。

　　在检察系统，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 《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 “检务公

开”的决定》，部署全国检察机关的检务公开工作。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检察机关 “深化检务公开，完善公开审查、公开听证等

制度，把互联网等媒体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在法院系统，不仅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
定了审判公开原则，最高人民法院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司法的 “六个公开”。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８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规定了司法公开的六项内容，同时还颁布了

《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促进司法向媒体的公开。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务公开”同样是公共机构公开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
党 “十七大”报告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新修

订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党务公开作为党的组织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２００９年 ９月中国
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提 “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２０１０年 ９月 １５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发布了 《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８日，党的 “十八

大”报告中特别要求 “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

　　此外，在民间公共机构方面，民政部要求慈善事业推行信息公开。２０１１年７月８日，民
政部公布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纲要》第２
条第５项要求，“推进慈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完善捐赠款物使用的查询、追踪、反馈和公示
制度，逐步形成对慈善资金从募集、运作到使用效果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

计制度，完善慈善信息统计和公开平台，及时发布慈善数据，定期发布慈善事业发展报告”。

　　上述列举表明，无论从政府系统、司法系统还是执政党组织、民间公共机构来看，我
国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在实践推进中正越来越广泛，在信息主体范围的扩展这一特定方面，

·０２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１６〕 罗伟：《美国政府信息公开、传播、寄存制度———过去、现在和面临的挑战》，《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４期。



与信息公开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相吻合。

四、如何公开：信息公开的方式与手段

　　 （一）文本和电子形式的公开

　　电子技术的发明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较早的国际人权文件和其他国际准则中，虽然
强调了 “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

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１９条），其中 “任何其他媒介”的技术性描述自然包含电子形式在内，但国际准则

并不强调或者要求电子形式的信息公开。近年的国际性文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如 《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在会议结论中指出： “新技术为信息公开提供了极大的潜在便

利，但在获取和管理数据上的诸多限制不利于许多人受益于新技术。”

　　２００８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所发布的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联合国电子政务

２００８调查：从电子政务到互联治理》〔１７〕中特别强调了 “连接性治理”的概念，并将其视

作电子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到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五十多个国家承诺用共计２６０００亿美
元用于电子政府建设。〔１８〕

　　１９９３美国国会通过加强政府印刷局电子信息开放法 （ＧＰ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ｃｔ），以推动政府出版物加快电子出版进程。１９９６年第四次修订信息自由法，
要求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日以后做成的文件，一年内必须可以通过网络形式获得。２００２年制定
的电子政务法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２），不论就篇幅还是就内容而言，都是世界上迄今
为止有关电子政务最为详细、覆盖面最广的一部法律。〔１９〕

　　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从国家大力推动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开
始，电子政务已经被列为中国信息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十多年前，我国就颁布了 《国家信

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和 《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等一系列推

动电子政务发展的政策规划，这些政策规划明确了电子政务的发展思路和方向。近年来我

国电子政务立法有了较大进展。然而，我国当前还没有一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专门系统地规

定电子政务，现行电子政务的规定大多属于部委规章或者地方立法，效力层级比较低。〔２０〕更

重要的是，我国电子政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管理创新，并没有上升到

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高度，没有一个法律条文强制性要求有关机构必须用网络的形式公开信

息。在现代信息爆炸的社会，没有网络形式的公开，有时与不公开没有任何区别。我国应

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借鉴电子政务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具体明确的电子政务发展政策，

同时加强电子政务立法，以促进公共机构的信息能够与时俱进地以电子形式公开，满足人

民群众的新需要、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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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华：《电子政务法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陈士俊、柏高原：《瑞典电子政府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电子政务》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二）开放公共机构的会议

　　信息公开是表达自由一部分，因而在国际社会，要求公共机构会议公开被认为是一种
基本人权。表达自由与信息自由组织 “第 １９条”在 《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立法的原

则》中提出了 “公众的知情权”的 九项基本原则。其中第 ７条原则为 “公开会议”，认为

“公共组织的会议应当向公众公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９条的原则中包括
会议公开，作为一个原则，信息权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记录下来的信息，而且适用于公

共机构的会议。换句话说，被申请索取的信息是通过永久记录的方式传送，还是在会议中

以口头方式传达，基本没什么区别”。

　　从西方国家会议公开的历程来看，会议公开最初源于议会的会议公开，后来推广到各
种会议的公开。立法机关议事公开的较早、较全面的宪法规定，见诸于法国 １７９１年宪法。
其第３章第２节第１条规定，“立法会议的讨论应当是公开的，会议记录应予付印。”在这
之前，美国宪法对该制度的规定还有所保留，仅允许 “各议院分别保存其议事录，并随时

刊布之”。据对亚洲和欧洲６１个有宪法的国家统计，日本、保加利亚、波兰、德国、法国、
匈牙利、意大利等３４个国家的立法机关设有议事公开制度。〔２１〕

　　美国 １９７６年阳光下的政府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Ａｃｔ，编入法典时的名称是
“会议公开法”）确立了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公开制度，联邦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公开也适

用此法的规定。该法１９７７年３月得到通过，它要求５０个联邦政府的机构、委员会和顾问公
开他们协商、做出决策的会议。任何会议，无论是正式的、常规的或没有达到法定人数的，

只要讨论有关机构职责或行动，就被推定为应该公开。而违反公开会议法会受到惩罚，尽

管惩罚并不总是可以强制执行。在一些州，如果违反公开会议法的行为得到证实，可能产

生刑事和民事的责任，一般情况下是罚款以及补偿原告的律师费用。在 ３８个州，通过秘密
会议做出的对有关问题的处理是无效的。当你参加某个会议的申请遭到拒绝时，你可以询问原

因并要求会议全体成员表决。作为记者，你还可以要求会议把对你的拒绝记入会议档案。〔２２〕

　　我国１９８９年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 １８条、１９条，不仅规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公开举行是原则、秘密是例外，而且还对如何公开作了细化，明确规定代表发言

整理简报印发会议、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选举或决定任免的表决结果候选人得票数应当公

布、可举行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２０００年施行的立法法第 ４条、３４条及相关条款，对
人民参与立法、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立法座谈会、论证和听证、法律公布等作了明确规定。

　　在地方，较早进行会议公开试点的单位是宝鸡市政府。２００５年６月５日，《宝鸡市人民
政府会议、行政公文公开办法 （试行）》颁布实施，规定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会议、市

政府常务会议都应当公开进行。对于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会议，邀请宝鸡日报、宝鸡

人民广播电台、宝鸡电视台记者参加会议，必要时可邀请省媒体驻宝鸡记者或其他媒体记

者参加会议。对于市政府常务会议，则以以下形式公开会议：邀请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列

席会议，邀请专家、学者或有关行业相关层次人员列席会议，邀请新闻媒体记者参加，邀

请公民旁听，由政府新闻发言人通报会议决定事项，在市政府网站和政府公报刊登会议决

·２２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２１〕
〔２２〕

李林：《外国立法机关会议公开制度述评》，《法学》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美］唐纳德·Ｍ．吉尔摩等：《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梁宁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２１
页以下。



定事项或有关信息，编撰会议新闻通稿。这是我国地方进行会议公开、开放的大胆试验，

值得肯定和推广。

　　总之，近十余年来，我国在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出台 《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外，司法系统、党政系统还通过大量政策性文件不断完善信息公开的具

体规则，扩展信息主体的范围，推进信息公开电子化方式的运用。但在另一方面，《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并没有确立 “最大限度公开原则”，对 “公开例外”的规定也很抽象，立法层级较

低；信息主体范围虽然在实践中有所扩展，但主要依靠的是政策性文件，缺乏法律上的强制

力，信息公开没有普遍化为相关信息主体的法律义务；法律规范分散，普遍的、明确的公开原

则整体上未能确立，电子化公开方式在制度层面并未建立；在实践方面，本身就不完善的法律

规范往往也难以真正实施，公民知情权保障不力已经导致局部的失序性社会事件偶有发生。

从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和公民知情权保障的迫切要求出发，合理吸纳其他国家信息公开制

度的立法和技术，从信息公开的原则、信息主体范围、信息公开手段、知情权救济机制等

方面完善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应是今后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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